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地址：中国·合肥 濉溪路 278号财富广场 B 座东区 16层 

电话：（0551）62642792      传真：（0551）62620450



 

目    录           

释  义 ........................................................................................................................... 0 

正  文 ........................................................................................................................... 3 

一、主体资格 ............................................................................................................... 3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 3 

（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 3 

二、项目情况 ............................................................................................................... 3 

（一）项目概况 ........................................................................................................... 3 

（二）项目批复 ........................................................................................................... 5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 6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 6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 6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 6 

（一）会计师事务所 ................................................................................................... 6 

（二）律师事务所 ....................................................................................................... 7 

五、本次专项债偿债风险提示 ................................................................................... 7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 7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 7 

六、结论意见 ............................................................................................................... 8 

 

 

 

 



 

 
0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全称 

本项目 指 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本次专项债 指 
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

券 

项目实施主体 指 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 

《实施方案》 指 

《安徽省地方政府非标准专项债券阜阳煤基新材料

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总体实施方案（2025 年 2

月 21日）》 

《评价报告》 指 

《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容诚专字

[2025]230Z0529 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及本次经办律师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国发[2015]51 号文 指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

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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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 2025第 375号 

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 

根据贵单位确定的项目相关机构与本所签署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

本所指派王林、杨帆律师作为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申请专

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文件

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库[2020]43号文、国发[2015]51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国发

[2019]26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

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

关批复、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

务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

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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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

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五）本所律师仅就本次申报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本

次有关评价报告、实施方案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评价报告、

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

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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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

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根据本项目的立项批复、可研批复、《实施方案》以及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

府《情况说明》，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负责项目的

实施及建设。 

根据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阜阳颍东化

工园区管理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203MB1Q142058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机构地址 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杜康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 张黎明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化工园区管理的方针政策，为化工园

区提供服务保障。负责化工园区发展规划、经济运行、招商

引资、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等工作。完成区

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开办资金 1594.65 万元 

举办单位 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 

有效期至 2028 年 1月 10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系阜阳市

颍东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

事权利能力；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经确定为项目单位，具备实施本项目的

主体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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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内容分煤基物流园工程、拆迁安置工程、工

业供水厂建设工程、污水处理厂工程、货运码头工程、道路设施工程、热电并联

工程、天然气管道工程、下穿立交桥工程和共九大部分，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煤基物流园工程建设内容 

计划建设物流基地用房 187,000 平方米，综合用房 32,000 平方米，辅助用

房 1,500平方米，铁路专线，配套建设给排水、绿化、道路、停车场等。铁路专

用线位于阜阳市颍东区，自阜淮铁路口孜集站淮南端接轨引出，并行阜淮线后折

转向东南进入煤基新材料产业园站，全长 2.03 公里。改造口孜集站，新建产业

园站，配套设置货物装卸设施。 

2、拆迁安置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拆迁范围总土地面积为 1,017 亩，均为集体土地。总征迁 2,542 户

8,389人，初步统计总拆迁面积 466,428 平方米，主要建设和至佳苑和裕丰佳苑

两个安置小区。 

3、工业供水厂工程建设内容 

建设日供工业自来水 4.7万立方米及其配套管线设施等。包括土建工程、净

化设备、取水设备及管网、供水设备及管网等。 

4、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内容 

建设一座 2 万吨/d 污水处理厂及 1.5 万吨再生水厂。工程内容包括污水处

理工艺、中水处理工艺、配水管网、电气、自控及总图工程等。  

5、货运码头工程建设内容 

新建 2 个 1,000 吨级固体货运泊位及配套工程与辅助设施，使用岸线 195

米，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吞吐货物量 65 万吨。建设综合用房 2,100 平方米、堆

场 38,000平方米、码头泊位 2个及配套设施工程。 

6、道路设施工程 

计划对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阜淮西路、安康路等六条道路建设，包括安

康路设计总长约 1,188m，红线宽度 40m，民安路设计总长约 1,363m，红线宽度

30m，阜淮西路设计总长约 1,356m，红线宽度 30m，白屯路北起阜淮西路，南至

阜薛路，规划为城市次干路，道路设计总长约 263m，红线宽度 30m，科技路北起

阜淮东路，南至阜薛路，规划为城市次干路，道路设计总长约 263m，红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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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焦庄路设计总长约 254m，红线宽度 30m，道路断面采用一块板横断面形式，

配套实施征地拆迁、给排水、照明、弱电、绿化、交通设施、公交站台、无障碍

设计等附属工程。 

7、热电并联工程 

计划建设 1台 320 吨/小时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台 40MW 抽背式汽轮

发电机组，配套建设封闭式灰仓及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扩建渣仓等，其他公

辅设施依托已有工程。 

8、天然气管道工程 

计划进行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天然气供给工程，包括管线工程采用

DN300钢管，全线约 5km，在园区内设置调压站一座。 

9、下穿立交桥工程 

白屯路、科技路下穿阜淮铁路立交工程，道路与阜淮铁路立交桥工程框架桥

主体、两侧引道和雨水泵站等附属设施。 

（二）项目批复 

根据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核准、备案、许可等情况如下： 

1、2020 年 4 月 28 日，阜阳市颍东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关于阜阳

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中心综合

[2020]34 号），同意实施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并对项

目代码、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等内容进行了批复； 

2、2020 年 4 月 29 日，阜阳市颍东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关于阜阳

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中心综合

[2020]35 号），原则同意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并对项目内容、项目资金及资金来源等内容进行了批复； 

3、2020 年 4 月 29 日，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颍东分局出具了《关于阜

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新建项目选址和用地初步审查意见的函》（阜东自然资源和

规划函[2020]79 号）； 

4、2020 年 4月 30 日，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出具了《关于<阜阳煤基

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报告>的预审意见》（东环行审字[2020]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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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64,00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54,000.00 万元，占总投资 20.45%；计划发行债券融资 210,000.0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79.55%。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及《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为：标准化厂房租

售收入、综合办公楼及配套设施出租收入、码头物流园仓储收入、园区水厂供水

收入、污水处收入、园区供热收入、停车收入及广告位出租收入。 

根据《实施方案》及《评价报告》，债券期限内，经营性现金流入为 750,172.74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出为 283,463.88 万元，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资金为

466,708.86 万元（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及发行费），债券本息合计为

363,333.6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8倍。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价报告》，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估的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评价报告》，本项目的资本金

比例符合《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

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本项目的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

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评价报告》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54927874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批准执

业文号为京财会许可[2013]0067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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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 

本所现持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23401198710250491 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 

五、本次专项债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主要存在以下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结果的偿债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1、工期风险 

工期风险含局部的（工程活动、分项工程）或整个工程的工期延长，不能及

时投入使用。如建设单位工程合同签发前或实施中，未按合同规定时间解决征地

移民问题、提供“三通一平”，未按建设工程合同规定及时供应电、水，未按建

设工程合同规定及时提供各种合格的主材等。 

2、质量风险 

质量风险含材料、工艺、工程等不能通过验收，工程验收不合格，工程质量

未达到合格标准等。 

3、设计风险 

设计风险含因施工设计不合理，项目实施中出现因项目设计质量低将直接导

致工程进度迟缓及质量不合格等风险。 

4、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包括自然环境风险和社会环境风险。自然环境风险包括气候条件、

气象变化情况对建设工程质量和进度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1、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 

项目前期的投资测算，一般是以单位工程为计量单位，需要对每个单位工程

进行认真估算，如若单位工程量的估算失误进而导致项目投资估算不准确。 

2、项目运营收益测算不准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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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收益测算是根据建设规模及现有的市场行情等计算出的项目收入，可

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3、偿付风险 

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

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项目专项收益债的偿付资金主要

来自于标准化厂房租售收入、综合办公楼出租收入、码头物流园仓储收入、职工

宿舍及人才公寓出租收入、配套设施出租收入、停车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等，

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较低。但收益的实现容易受到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发行人不能及时足额筹集到所需资金，将有可能

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适格；本项目实施主体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

中心系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

力，阜阳颍东化工园区管理中心经确定为项目单位，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本项目已取得了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和相关许可。 

（三）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符合《关于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评价报告》，本项目的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五）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六）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可能面临

的主要偿债风险。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阜阳煤基新材料产业园区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  林      

 

杨  帆             



 



 
  



 
  



 



 
  



 
 
 
 
 
 
 
 
 
 
 
 
 
 
 
 
 
 
 
 
 
 
 
 
 
 
 
 
 
 
 
 
 
 
 
 
 
 
 
 
 
 
 
 



 


